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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 

 

师科【2016】9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教育经费管理制度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2016 年 11 月 23日总经理办公会研究通过了《乐山师科投资有

限责任公司职工教育经费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教育经费管理制度（试

行） 

 

 

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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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教育经费管理制度 

（试  行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职

工教育工作，提高公司职工队伍素质，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

需要，根据《企业财务通则》及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特

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职工教育经费，是指为提高公司职工的职业

能力，适应国家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，对职工进行的政治、文化、

技术、业务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。 

 

第二章   职工教育的内容 

第三条 职工教育的主要内容 

(一)政治理论、职业道德教育； 

(二)按岗位规范进行的专业技术、工作技能和文化知识的培训

以及适应性的培训； 

(三)对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进行的继续教育； 

(四)对公司富余职工进行的转岗培训； 

(五)根据需要对职工进行的其他培训。 

 

第三章   职工教育的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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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公司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列支范围包括 

1、上岗和转岗培训； 

2、各类岗位适应性培训； 

3、岗位培训、职业技术等级培训、高技能人才培训； 

4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； 

5、特种作业人员培训； 

6、公司组织的职工外送培训经费支出； 

7、购置教学设备与设施； 

8、职工岗位自学成才奖励费用； 

9、职工教育培训管理费用； 

1O、有关职工教育的其他开支。 

 

第四章   经费来源 

第五条 职工教育经费的来源为，按照国务院、财政部、省财政

厅有关文件规定，控制在工资总额的 1.5%以内使用。 

 

第五章   经费使用要求 

第六条 公司职工教育经费的列支与使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

关财务会计和税收制度的规定。 

第七条 公司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和使用坚持“提支平衡、突出

重点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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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 费用报销 

第八条 经公司同意参加的各类培训教育，凭发票由公司报销。 

第九条 职工教育经费严格执行审批手续，不准截留挪用。当年

用不完的，允许结转。 

 

第七章   附 则 

第十条 本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，以法律法规为准。 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乐山师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2016 年 12月 15 日印发 


